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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学生教室（公寓宿舍）靠背椅采购项目
二、响应供应商资格：
供应商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服务区域为韶关市的省直单位办公家具定点供应商。（提供广东省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http://210.76.73.185/）-供应商库-定点采购供应商库-办公家具-服务区域韶关的查询结果（最终以评审小组于评审日当天在广东省电子化采购执行平台（http://210.76.73.185/）的查询结果为准））

三、采购项目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采购项目需求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图例（仅供参考）
	规格型号材质说明
	数量

	1
	学生椅
	[image: 靠背椅01]
	1、 长360mmx宽360mmx高770mm（±1mm）
2、 颜色：黄色
3、 坐板：360mm *360mm，       
4、 背板：360mm * 150mm
5、 椅面板：用特制模具，选优多层防火板材料机压而成，板面厚度不低于11mm造型符合人体工程学，坐靠舒适。
6、 椅支架外管不低于18mm椭圆形无缝冷轧钢管，椅子整体总重量不低于2.5KG。  
8、 胶套 ：采用天然橡胶制作而成生产流程       
9、 框架焊接 ：采用CO2气体保护精心焊接，板面与框架采用抽芯钉（其中背板不少于六个，坐板不少于四个）连接。   

	400


四、采购项目商务要求
（一）供货要求： 
1.货物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产品，整机无污染，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2.交付验收标准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为：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②符合采购文件和响应承诺中采购人认可的合理最佳配置、参数及各项要求；③货物来源国官方标准。    
3.进口产品必须具备原产地证明和商检局的检验证明及合法进货渠道证明。
4.货物为原厂商未启封全新包装，具出厂合格证，序列号、包装箱号与出厂批号一致，并可追索查阅。
（二）项目预算：29500元 
（三）交货期：要求在2019年8月31日前整体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四）付款方式：
1、项目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开具正式发票，采购人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
（五）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1.本合同的质量保证期（简称“质保期”）为5 年，质保期内供应商对所供货物实行包修、包换、包退、包维护保养，期满后可同时提供终身 (免费/有偿) 维修保养服务。
2.质保期内，如设备或零部件因非人为因素出现故障而造成短期停用时，则质保期和免费维修期相应顺延。如停用时间累计超过60天则质保期重新计算。
3.对采购人的服务通知，供应商在接报后1小时内响应，4小时内到达现场，48小时内处理完毕。若在48小时内仍未能有效解决，供应商须免费提供同档次的设备予采购人临时使用。
（六） 验收：
1）货物若有国家标准按照国家标准验收，若无国家标准按行业标准验收，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产品，整机无污染，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2）进口产品必须具备原产地证明和商检局的检验证明及合法进货渠道证明。评审小组在各投标人的报价有限期内有权要求投标人提供进口货物的报关单。
3）货物为原厂商未启封全新包装，具出厂合格证，序列号、包装箱号与出厂批号一致，并可追索查阅。所有随设备的附件必须齐全。
4）供应商应将关键主机设备的用户手册、保修手册、有关单证资料及配备件、随机工具等交付给采购人，使用操作及安全须知等重要资料应附有中文说明。
5）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验收，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与验收。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货物符合质量技术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否则鉴定费由供应商承担。
（七）报价要求
报价应包含所有产品（含相关配件、附件、安装材料）价款、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保险费用、税费以及一切技术和售后服务费等费用。
（八）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
1) 供应商交付的货物、工程/提供的服务不符合采购文件、报价文件或本合同规定的，采购人有权拒收，并且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支付本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
2) 供应商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交付货物的/提供服务，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本合同总价3‰的数额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逾期半个月以上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采购人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3) 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接受服务，到期拒付货物/服务款项的，采购人向供应商偿付本合同总的5%的违约金。采购人人逾期付款，则每日按本合同总价的3‰向供应商偿付违约金。
4) 其它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
十、争议的解决
1)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如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十一、不可抗力：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1日内向对方通报，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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